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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采用中小

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公司董监高人员以外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

股份的股东。

（三）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刊登了《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上

述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2019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457号一楼会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成辉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5,468,269股，占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2606％。 其中：

（一）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5,375,76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57.2265%� 。

（二）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92,5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0.0341％。

（三） 出席现场股东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人数为8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3,

68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89%。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成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等列席会议。 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律师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

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累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168,5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2%， 其中现场投票155,

168,5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92,500股；弃权20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3%，其中现场投票207,20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38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1.876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20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59%。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168,5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2%，其中现场投票155,

168,5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29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

其中现场投票207,200股，网络投票92,50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38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1.8769%；反对29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8.123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履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商事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5,375,76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 其中现场投票155,

375,769股，网络投票0股；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其

中现场投票0股， 网络投票92,500股；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3,59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4929%；反对9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5071%；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股东大会上听取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4月27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华恒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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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2019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

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新能源一路科信科技大厦1102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登志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22,301,1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798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5人亲自出席，2人委托出席），代表股份108,289,8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52.06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011,2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3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4,616,5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642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605,2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90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14,011,2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36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所有议案，各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计划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261,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3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576,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39,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宋晏律师和胡汉斌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他们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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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已经

于2019年5月17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新能源一路科信科技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7人，实际参加的董事人数7人，其中董事陈登志、刘勇、陈曦、

刘超为现场出席，董事曾宪琦、王启文、张锋峰以通讯方式表决方式参加。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陈登志先生主持，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人员分别是：

董事会秘书：杨亚坤

监事：向文锋、吴湛翔、潘美勇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香港

子公司的公告》。

三、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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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了更好地开拓海外业务、加强国际市场

的交流合作、深化公司战略布局、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1000万港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 2019�年5月20日召开

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中文名称：科信国际有限公司；

2、公司英文名：Kex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3、注册资本：1000万港币；

4、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持有香港子公司100%股权；

7、经营范围：对外投资、技术引进与交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境外业务拓展、境

外技术合作及相关行业项目投资。

上述信息以相关部门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要是基于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开拓海外业务、加强国际

市场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促进公司长期、稳健、良性地发

展。

2、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由于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将给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设立与运营带

来一定的风险。 公司本次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须经国家相关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亦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为落实公司战略的具体措施，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整合海外资

源，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香港

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纽带，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独特

的区位优势，加快公司国际化发展进程。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重大影响。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办理人员负责向国家有关部门、 香港有关部门办理设立过程中的

相关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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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当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萧华先生主持会议。

5、现场会议地点：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雅典学院会议室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176,228,4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49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70,190,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93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6,037,7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12,293,4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9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255,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4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6,037,7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21％。

3、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萧华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萧华先生、佛山市

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1,950,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50,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副董事长霍荣铨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霍荣铨先生、

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31,804,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4％；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裁邓啟棠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邓啟棠先

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2,534,7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3％；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旗康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张旗

康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42,534,7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3％；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总裁萧礼标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萧华先生、佛

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1,950,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7％；反对50,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陈峰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177,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177,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关于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周亚超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177,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黄淑莲女士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177,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职工监事陈炳尧先生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177,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反对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4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60％；反对50,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8,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股

东萧华、霍荣铨、邓啟棠、张旗康、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286,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1％；反对7,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86,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1％；反对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1,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7,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86,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1％；反对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1,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7,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86,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1％；反对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221,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7,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86,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1％；反对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陈昊律师、许国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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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5日以通讯方式向董事会全体

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上午10：30在公

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

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负责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可根据谈判的具体情况调整交易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股权转让数量、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等事项），但最终交易标的估值不得低于3.5亿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拟股份制改制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拟股份制改制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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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临时会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将所持有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专风实业” ）不超过45%的

股权分别拟转让给专风实业的管理层曹国路先生、 李德义先生、 绍兴和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专风实业整体估值3.5亿元，假设出售 45%的股权将作价15,75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

专风实业不低于55%股权。

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股权出售交易方案等事项尚在协商谈判过程中，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

权负责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可根据谈判的具体情况调整交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数量、交易价

格及支付方式等事项），但最终交易标的估值不得低于3.5亿元。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转让股权权属明晰，不存在抵押、司法冻结等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曹国路

身份证号码：3306221963****0017

住址：浙江省上虞市百官街道广济苑南区

曹国路先生现任职专风实业董事长，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曹国路先生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李德义

身份证号码：6422261980****2215

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海岸花园

李德义先生现任职专风实业总经理，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德义先生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绍兴和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住所：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人民西路1818号

法定代表人：谢波

注册资本：3500万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风机、风阀、消声器、环保设备、机械设备的销售。

绍兴和盈为专风实业员工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为谢波先生，有限合伙人由专风实业管理人员、核

心业务与技术人员组成。

绍兴和盈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绍兴和盈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60155734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人民西路1818号

成立日期： 2004年4月2日

注册资本：10920.5452万元

法定代表人：卢安锋

营业范围：风机、风管、消声器、排烟阀、防火阀、送风口、灯塔设备、冷却塔配件、船用液压舵机、船用

电动/液压锚机与绞车、船用起重机、救生艇绞车/艇架、救生艇降放装置、仓口盖启闭系统、液压成套设

备、空调设备、环保设备、电机、金属及塑钢复合管材、型材、机电自控成套装置、电气设备相关元器件、仪

器、仪表的制造、销售、研发；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服务。

2.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920.5452 100% 10,920.5452 自筹资金

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769.54 81,301.46

净资产 17,224.12 16,529.73

营业收入 13,114.75 52,745.43

负债总额 65,545.41 64,771.73

应收款项 51,086.51 45,006.29

营业利润 766.39 5,411.10

净利润 694.39 4,775.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6.66 -1,007.27

4.�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与交易对方就本次股权出售交易方案等事项尚在协商谈判过程中，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

权负责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可根据谈判的具体情况调整交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数量、交易价

格及支付方式等事项），但最终交易标的估值不得低于3.5亿元，转让股权不超过45%。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专风实业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标的股权旨在进一步聚焦公司核心主业，集中公司优势资源发展环保业务,以及完善

专风实业的治理结构，有利于风机产业的长期发展，同时为专风实业未来的资本运作奠定基础。 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不低于专风实业55%的股权，专风实业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改变合并报表范

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拟出售子公司的部分股权，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尚需由各方协商确定， 目前双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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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股份制改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子公司拟股份制改制的议案》，公司子公司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专风

实业” ）拟进行股份制改制并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60155734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人民西路1818号

成立日期： 2004年4月2日

注册资本：10920.5452万元

法定代表人：卢安锋

经营范围：风机、风管、消声器、排烟阀、防火阀、送风口、灯塔设备、冷却塔配件、船用液压舵机、船用

电动/液压锚机与绞车、船用起重机、救生艇绞车/艇架、救生艇降放装置、仓口盖启闭系统、液压成套设

备、空调设备、环保设备、电机、金属及塑钢复合管材、型材、机电自控成套装置、电气设备相关元器件、仪

器、仪表的制造、销售、研发；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服务。

2、股权结构

截至公告披露日股权结构表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920.5452 100%

专风实业进行股份制改制之前，拟转让专风实业的部分股权，以确保改制后股东人数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专风实业均未持股。

3、主营业务

专风实业专注于工业、民用、核电、轨道风机及鼓风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风机、

风管、消声器、排烟阀、防火阀、送风口等。 专风实业客户广泛分布于高层建筑、厂矿企业、电力、石油、化

工、冶金、建材、环保、国防、地铁、隧道、煤矿等行业，包括万达地产、深圳地铁、无锡地铁、中核、广核等大

型客户。 专风实业为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二级企业、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AAA级企业、浙江省重点建设

工程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等级AAA级企业， 并获得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ISO� 10012:

2003、GB/T� 28001-2001认证，拥有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中国驰名商标、国家质量管理

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奖、浙江省著名商标、计量检测体系合格证书、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团体会

员证书、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标准化良好行为证书AA、浙江制造认证证书。此外，浙江上风高科

专风实业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实力雄厚，在风机领域拥有近百项专利。

4、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及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比例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金额（万元）

占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的比例

总资产 63,795.28 10.58% 67,869.17 8.33% 81,301.46 3.32%

净资产 23,947.23 6.96% 14,920.85 3.35% 16,529.73 1.13%

营业收入 36,973.01 10.85% 42,077.28 8.59% 52,745.43 4.04%

净利润 615.69 2.52% 3,725.33 10.55% 4,775.83 3.52%

二、股份制改制的方案

为促进公司风机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专风实业拟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

整体变更后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拟设股份公司的名称为 “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

公司本次改制采用整体变更的方式， 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各自持有的公司之股权所对应的该公司截

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按原出资比例折价认购拟设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亦即以各自

持有的公司之股权所对应的该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对拟设股份公司出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以2018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编号为天健审

（2019）3451号的《审计报告》，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额为165,297,324.55元，按照1:0.665468的比例

折股之后，拟设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1,000万元，总股本为11,000万股，超出股本的55,297,324.55

元列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拟设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份性质为普通股，均同股同权、同股同责、同股同利，拟设股份公司的股票每

股面值为1元，以人民币标明。

三、股份制改制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股份制改制的目的

为了有利于风机产业长期的发展，本次股改为推动风机产业（专风实业）独立走向资本市场做准

备。 未来公司将推动专风实业择机走向资本市场，包括但不限于在境内或香港独立上市。

2、股份制改制的原因

从2014年开始，公司持续向环保领域转型，截止2018年，公司的环保业务占比已超过70%，成为公司

的核心业务， 且公司将致力成为受人尊敬及信赖的以环卫机器人为龙头的智能环境装备及服务的行业

引领者。

公司未来将更专注于环保领域，对于非环保业务拟进行剥离或分拆上市。 专风实业主要从事核电风

机、轨道交通风机、工民建风机、消声器、风阀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公司现有的环保业务有较大的差

异，协同性不强。

经过多年的深耕和发展，公司的风机业务在核电、轨道交通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且已成为该

领域的核心供应商，是我国通风机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近几年，专风实业经营稳健，竞争能力在逐步加

强。 2018年专风实业实现销售5.27亿元，净利润4,775万元，且专风实业的订单形势和发展前景较好，具

备将来独立走向资本市场的基础。

公司所从事的风机产业属于高端装备范畴，需要持续的研发和技术投入，才能确保企业保持领先优

势。 由于专风实业的经营规模占比上市公司比例较低（2018年风机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

比例仅为4.04%），而公司的发展重心又聚焦在环保领域，公司可为其发展提供的资源有限，仅依靠专风

实业自身积累难以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不利于风机产业的长期发展。

如能推动专风实业独立走向资本市场，可拓宽风机产业的融资渠道及提升其品牌知名度，并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的优势助力其更好更快的发展。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风机产业有独立的生产基地（浙江省绍兴市）、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与专风实业在

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 由于专风实业的

经营规模占比上市公司比例较低，2018年风机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比例仅为4.04%，风机

产业的剥离或独立上市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 专风实业其主营业务与公司及其他

业务板块不存在竞争关系，不影响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带来不利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专风实业拟进行股份制改制，有利于专风实业进一步完善其治理水平、优化组织结构、

增强核心竞争力，符合专风实业整体的发展目标及长期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不存在

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专风实业进行股份制改制，是为了推动其将来独立走向资本市场，包括但不限于择机在境内或香港

市场独立上市。 专风实业存在未来的经营可能无法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来业务发

展不达预期、未来企业运作不规范等因素影响专风实业未来资本运作计划的可能性，最终能否成功上市

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